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部分條

文修正總說明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於

七十一年六月十日訂定發布，期間配合實務運作歷經二十一次修正。

本次為強化對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管理及與徵求事務相關契約訂定

之合理性，並提升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辦理徵求事務之遵法

性，爰修正本規則。本次修正五條、新增一條，共計六條，修正要點

臚列如下： 

一、 為提升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辦理徵求事務之遵法性，對

違反本規則重大委託書使用限制或徵求資格規定經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處分者，於一年內限制其擔任徵求人或辦理代為處理徵

求事務之資格。另配合增列代理之表決權不予計算相關事項。（修

正條文第五條、第七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 

二、 為提升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專業素質，參酌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關於代辦股務機構之主管之實務工作經驗規定，增

訂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辦理徵求事務之主管至少一人須有五年

以上之股務作業或辦理徵求事務實務經驗，並明定其辦理徵求事

務之人員應參加股務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修正條文第七條之一） 

三、 為強化委託書徵求場所人員職能與認知提升，明定徵求人及代為

處理徵求事務者之徵求場所人員應符合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

標準規範有關職能測驗相關規定，始得辦理徵求事務。（修正條

文第七條之二） 

四、 為強化徵求事務相關契約訂定之合理性，明定受股東委託擔任徵

求人或受徵求人委託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應於契約中訂明報

酬，並應確實執行認識客戶作業，定期檢視契約內容之合理性，

每年重新簽訂契約。（修正條文第七條之三） 

五、 為使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有充分時間可資因應相關資

格條件及徵求事務相關契約之訂定所需作業時間，爰增訂緩衝

期。（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委託書徵求人，除

第六條規定外，應為持有

公司已發行股份五萬股以

上之股東。但股東會有選

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徵

求人應為截至該次股東會

停止過戶日，依股東名簿

記載或存放於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之證明文件，持有

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一、金融控股公司、銀行

法所規範之銀行及保

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

司召開股東會，徵求

人應繼續一年以上，

持有該公司已發行股

份二百萬股或已發行

股份總數千分之五以

上。 

二、前款以外之公司召開

股東會，徵求人應繼

續六個月以上，持有

該公司已發行股份八

十萬股或已發行股份

總數千分之二以上且

不低於十萬股。 

符合前項資格之股

東、第六條之信託事業、

股務代理機構或其負責

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得擔任徵求人：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規定之罪，經有罪

第五條 委託書徵求人，除

第六條規定外，應為持有

公司已發行股份五萬股以

上之股東。但股東會有選

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徵

求人應為截至該次股東會

停止過戶日，依股東名簿

記載或存放於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之證明文件，持有

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一、金融控股公司、銀行

法所規範之銀行及保

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

司召開股東會，徵求

人應繼續一年以上，

持有該公司已發行股

份二百萬股或已發行

股份總數千分之五以

上。 

二、前款以外之公司召開

股東會，徵求人應繼

續六個月以上，持有

該公司已發行股份八

十萬股或已發行股份

總數千分之二以上且

不低於十萬股。 

符合前項資格之股

東、第六條之信託事業、

股務代理機構或其負責

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得擔任徵求人：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規定之罪，經有罪

一、 為防止委託書不當使用

影響股東權益及市場秩

序之公益目的，藉由限

制有重大違規行為且曾

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會）處

分者未來辦理相關徵求

事務之資格，以提升徵

求人辦理徵求事務之遵

法性，對違反第十一條

第一項委託書取得之限

制規定，或違反本條第

一項、第二項所定資格

條件，或信託事業、股

務代理機構未依第六條

規定受託擔任徵求人，

或有不得擔任徵求人之

情事，經金管會依證券

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

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處分

者，限制其於一年內擔

任徵求人之資格，爰增

訂第二項第六款。 

二、 第二項第六款所稱違反

第六條有關徵求資格條

件規定，例如：信託事

業或股務代理機構接受

不符合第六條第一項所

定條件之股東委託擔任

徵求人或有第六條第三

項於股東會有選舉董監

事議案時，本身係召開

股東會之股務代理機構

或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



 

                  

判決確定，服刑期滿

尚未逾五年。 

二、因徵求委託書違反刑

法偽造文書有關規

定，經有罪判決確

定，服刑期滿尚未逾

三年。 

三、曾犯詐欺、背信、侵

占罪，經受有期徒刑

六個月以上宣告，服

刑期滿尚未逾三年。 

四、違反證券交易法、期

貨交易法、銀行法、

信託業法、金融控股

公司法及其他金融管

理法，經受有期徒刑

六個月以上宣告，服

刑期滿尚未逾三年。 

五、違反第十條之一規

定，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處分尚未逾三年。 

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或違反本條或

第六條有關徵求資格

條件規定，經本會處

分尚未逾一年。 

七、違反本規則徵求委託

書其代理之表決權不

予計算，經判決確定

尚未逾二年。 

判決確定，服刑期滿

尚未逾五年。 

二、因徵求委託書違反刑

法偽造文書有關規

定，經有罪判決確

定，服刑期滿尚未逾

三年。 

三、曾犯詐欺、背信、侵

占罪，經受有期徒刑

六個月以上宣告，服

刑期滿尚未逾三年。 

四、違反證券交易法、期

貨交易法、銀行法、

信託業法、金融控股

公司法及其他金融管

理法，經受有期徒刑

六個月以上宣告，服

刑期滿尚未逾三年。 

五、違反第十條之一規

定，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處分尚未逾三年。 

六、違反本規則徵求委託

書其代理之表決權不

予計算，經判決確定

尚未逾二年。 

司等不得擔任徵求人等

情形。 

三、 現行第二項第六款移列

第二項第七款。 

第七條之一 除證券商或符

合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之公司外，代為處理徵

求事務者應符合下列資格

第七條之一 除證券商或符

合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之公司外，代為處理徵

求事務者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 為提升代為處理徵求事

務業者之專業能力，強

化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

辦理徵求事務之主管資

格條件，爰參考公開發



 

                  

條件：  

一、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之股份

有限公司。 

二、辦理徵求事務之主管

至少一人須有股務作

業或辦理徵求事務實

務經驗合計五年以

上；辦理徵求事務之

人員，含正副主管至

少應有五人，並應具

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股務作業實務經

驗三年以上。 

（二）證券商高級業務

員或業務員。 

（三）本會指定機構舉

辦之股務作業

測驗合格。 

三、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

應包括徵求作業程

序，並訂定查核項目。 

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

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或違反第五條或第六

條有關徵求資格條件規

定，經本會處分尚未逾一

年，不得辦理徵求事務。 

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

應檢具前二項相關資格證

明文件送交本會指定之機

構審核後，轉報本會備

查，始得辦理徵求事務。 

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

構得隨時檢查代為處理徵

求事務者之資格條件，代

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不得拒

絕，拒絕檢查者，視同資

條件：  

一、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之股份

有限公司。 

二、辦理徵求事務之人

員，含正副主管至少

應有五人，並應具備

下列資格之一： 

（一）股務作業實務經

驗三年以上。 

（二）證券商高級業務

員或業務員。 

（三）本會指定機構舉

辦之股務作業

測驗合格。 

三、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

應包括徵求作業程

序，並訂定查核項目。 

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

應檢具前項相關資格證明

文件送交本會指定之機構

審核後，轉報本會備查，

始得辦理代為處理徵求事

務。 

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

構得隨時檢查代為處理徵

求事務者之資格條件，代

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不得拒

絕，拒絕檢查者，視同資

格不符，且於三年內不得

辦理徵求事務；經檢查有

資格條件不符情事時，經

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限

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

者，於未補正前不得辦理

徵求事務。 

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

於第一項資格條件之實收

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以下簡稱股務處理

準則）第四條第一項關

於代辦股務機構之主管

之實務工作經驗規定，

並考量辦理徵求事務經

驗亦有助提升徵求業者

整體專業能力，爰修正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

理徵求事務之主管至少

一人須有股務作業或辦

理徵求事務實務經驗合

計五年以上。 

二、 為防止委託書不當使用

影響股東權益及市場秩

序之公益目的，藉由限

制有重大違規行為且曾

受金管會處分者未來辦

理相關徵求事務之資

格，以提升代為處理徵

求事務者辦理徵求事務

遵法性，參照第五條，

對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

委託書取得之限制規定

或第五條、第六條有關

徵求資格規定經處分

者，限制其於一年內辦

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之

資格，爰增訂第二項。

現行第二項至第六項移

列第三項至第七項，並

配合修正第三項且酌作

文字修正。另日後如有

違規情事，金管會將依

個案違規事實及事證釐

清行為主體，並為適法

之處分。 

三、 為使辦理徵求事務人員



 

                  

格不符，且於三年內不得

辦理徵求事務；經檢查有

資格條件不符情事時，經

本會或本會指定之機構限

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

者，於未補正前不得辦理

徵求事務。 

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

於第一項資格條件之實收

資本額、人員異動及內部

控制制度之徵求作業程序

修正時，應於異動或修正

後五日內向本會指定之機

構申報。 

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

之內部控制制度應由專責

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內

部稽核，並作成書面紀

錄，備供本會或本會指定

之機構查核。 

未依前二項規定辦

理，經本會或本會指定之

機構限期補正，屆期仍未

補正者，於未補正前不得

辦理徵求事務。 

第一項第二款辦理徵

求事務之人員，應依本會

指定機構所定時數，參加

該機構舉辦之股務相關教

育訓練課程。 

資本額、人員異動及內部

控制制度之徵求作業程序

修正時，應於異動或修正

後五日內向本會指定之機

構申報。 

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

之內部控制制度應由專責

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內

部稽核，並作成書面紀

錄，備供本會或本會指定

之機構查核。 

未依前二項規定辦

理，經本會或本會指定之

機構限期補正，屆期仍未

補正者，於未補正前不得

辦理徵求事務。 

更為瞭解相關法令規定

及實務作業，俾充實其

專業知能，以提升辦理

委託書徵求作業品質，

爰參考股務處理準則第

四條第三項增訂第八

項，規定辦理徵求事務

之人員，應依金管會指

定機構所定時數，參加

該機構舉辦之股務相關

教育訓練課程。 

第七條之二 徵求人及代為

處理徵求事務者應於徵求

場所人員辦理徵求事務

前，向本會指定之機構申

報，徵求場所人員非經申

報，不得辦理徵求事務。 

徵求場所人員異動

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第七條之二 徵求人及代為

處理徵求事務者應於徵求

場所人員辦理徵求事務

前，向本會指定之機構申

報，徵求場所人員非經申

報，不得辦理徵求事務。 

徵求場所人員異動

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為強化委託書徵求場所人員

職能與認知提升，爰增訂第

四項，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

求事務者之徵求場所人員應

符合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

標準規範有關職能測驗相關

規定，始得辦理徵求事務。 



 

                  

一、每年三月至六月期間

人員異動者，徵求人

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者應於異動後五日內

向本會指定之機構申

報。 

二、前述期間外人員發生

異動者，於下次辦理

徵求事務前向本會指

定之機構彙總申報。 

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

求事務者，不得以未依前

二項規定申報之人員辦理

委託書徵求事務，取得委

託書。 

第一項徵求場所人

員，應符合本會指定機構

訂定之股務單位內部控制

制度標準規範有關職能測

驗相關規定，始得辦理徵

求事務。 

一、每年三月至六月期間

人員異動者，徵求人

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

者應於異動後五日內

向本會指定之機構申

報。 

二、前述期間外人員發生

異動者，於下次辦理

徵求事務前向本會指

定之機構彙總申報。 

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

求事務者，不得以未依前

二項規定申報之人員辦理

委託書徵求事務，取得委

託書。 

第七條之三 受股東委託擔

任徵求人或受徵求人委託

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應

就委任事務簽訂書面契約

且訂明報酬，並應檢視契

約內容之合理性，及確實

執行認識客戶作業。 

受股東委託擔任徵求

人或受徵求人委託代為處

理徵求事務者，應每年與

委任股東或徵求人重新簽

訂契約。 

第一項契約於本條中

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

日修正施行前訂定者，其

殘餘期限，自施行日起算

未逾一年者，依其期限，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強化徵求人及代為處

理徵求事務者簽訂徵求

事務相關契約之合理

性，爰於第一項明定，

受股東委託擔任徵求人

或受徵求人委託代為處

理徵求事務者，應以書

面訂定契約並於契約中

訂明報酬，並應檢視契

約內容之合理性及確實

執行認識客戶作業。受

託人與委任人簽訂契約

之內容，並應依臺灣集

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所定股務單位內部

控制制度標準規範相關



 

                  

逾一年者，縮短為一年。 規定辦理。 

三、 為強化徵求人及代為處

理徵求事務者簽訂徵求

事務相關契約之合理

性，爰於第二項明定，

受股東委託擔任徵求人

或受徵求人委託代為處

理徵求事務者，每年與

委任股東或徵求人應重

新簽訂契約，同時為貫

徹第二項之修正目的及

為免已存在契約之法律

效果產生爭議，宜給予

適當之過渡期間以利契

約之調整，爰於第三項

明定契約之殘餘期限於

本次修正施行日起算未

逾一年者，依其期限，

逾一年者，縮短為一年。 

第二十二條 使用委託書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其代理

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一、其委託書用紙非為公

司印發。 

二、因徵求而送達公司之

委託書為轉讓而取

得。 

三、違反第五條、第六條

或第七條之一第一

項、第二項規定。 

四、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

定於徵求場所外徵求

委託書或第四項規

定。 

五、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取得委託書。 

六、依第十三條出具之聲

明書有虛偽情事。 

第二十二條 使用委託書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其代理

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一、其委託書用紙非為公

司印發。 

二、因徵求而送達公司之

委託書為轉讓而取

得。 

三、違反第五條、第六條

或第七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 

四、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

定於徵求場所外徵求

委託書或第四項規

定。 

五、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取得委託書。 

六、依第十三條出具之聲

明書有虛偽情事。 

配合第七條之一增訂第二

項，對於違反相關規定經處

分者，於一定期間內不得辦

理代為處理徵求事務，爰於

第一項第三款增訂援引項

次，明定違反第七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者，其代理之表決

權應不予計算。  



 

                  

七、違反第十條第一項、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十四條、第十六條第

一項或第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 

八、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

代理股數超過第二十

條或第二十一條所定

限額，其超過部分。 

九、徵求人之投票行為與

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

廣告記載內容或與委

託人之委託內容不相

符合。 

十、其他違反本規則規定

徵求委託書。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

者，公開發行公司得拒絕

發給當次股東會各項議案

之表決票。 

有第一項表決權不予

計算情事者，公開發行公

司應重為計算。 

委託書及依本規則製

作之文件、表冊、媒體資

料，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規定提起訴

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七、違反第十條第一項、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十四條、第十六條第

一項或第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 

八、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

代理股數超過第二十

條或第二十一條所定

限額，其超過部分。 

九、徵求人之投票行為與

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

廣告記載內容或與委

託人之委託內容不相

符合。 

十、其他違反本規則規定

徵求委託書。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

者，公開發行公司得拒絕

發給當次股東會各項議案

之表決票。 

有第一項表決權不予

計算情事者，公開發行公

司應重為計算。 

委託書及依本規則製

作之文件、表冊、媒體資

料，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規定提起訴

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自發布

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十

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發

布之第七條之一修正條文

自九十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

日修正發布之第五條及第

六條修正條文，自九十七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自發布

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十

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發

布之第七條之一修正條文

自九十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

日修正發布之第五條及第

六條修正條文，自九十七

為使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

事務者，足以因應第七條之

一、第七條之二所定之資格

條件，及第七條之三徵求事

務相關契約訂定所需作業時

間，爰明定本次修正發布之

第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

第八項、第七條之二及第七



 

                  

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

二年四月十一日修正發布

之第十三條之一修正條

文，自一百零二年七月一

日施行；一百零七年八月

十六日修正發布之第五條

及第六條修正條文，自一

百零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一百十一年八月十七日修

正發布之第七條之一第一

項第二款、第八項、第七

條之二及第七條之三修正

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

一日施行。 

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

二年四月十一日修正發布

之第十三條之一修正條

文，自一百零二年七月一

日施行；一百零七年八月

十六日修正發布之第五條

及第六條修正條文，自一

百零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條之三修正條文，自一百十

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